
36 個城市公交卡辦卡退卡服務體驗式調查報告 

 

2016-11-25 中國消費者協會 

  隨著“公交優先”理念的不斷深入，越來越多的消費者“優選公交，綠色

出行”，自覺為緩解城市交通擁堵、建設宜居城市貢獻力量。然而，長期以

來，一些城市在辦理、退還公交卡服務過程中，以押金、工本費、服務費、折

舊費等形式向消費者收取相關費用，有的涉嫌違反相關法律規定，有的明顯超

出合理範圍，受到消費者詬病。2016年 4月，國家工商總局在全國範圍內啟動

集中整治公共企業限制競爭和壟斷行為的專項執法行動，其中針對公共交通企

業，明確要求 10月底前對收取或變相收取明顯高於成本價的工本費或押金以及

強制或變相強制乘客接受指定的經營者提供的延伸服務或濫收費用等問題進行

整治 。 

  為瞭解全國主要城市公交卡辦卡退卡服務情況以及消費者對於公交卡服務

的滿意度情況，加強對公共交通服務的社會監督，中國消費者協會于 2016年

10月在 36個城市（4個直轄市、5個計畫單列市、27個省會城市或自治區首

府）開展公交卡辦卡退卡服務體驗式調查。本次調查分為服務情況體驗式調查

和消費者滿意度調查兩部分，主要調查結果如下： 

 

一、辦卡退卡服務體驗主要結果 

  目前，城市公交卡品類較多，本次體驗按照以下優先順序進行，詳細體驗

辦理、退還實名卡和非實名卡服務：實名制一卡通（地鐵公交均可用）、非實

名制一卡通（地鐵公交均可用）、實名制公交通用卡（公交可用）、非實名制

公交通用卡（公交可用）、實名制單線公交月票卡（公交可用）、非實名制單

線公交月票卡（公交可用）。體驗結果有： 

1.少數城市辦卡、退卡服務限制條件多。在受理公交卡辦卡業務後，個別城市

不能即時髮卡，如呼和浩特市體驗員申請辦卡 7天之後才能取卡。部分城市辦

卡後不讓隨時退卡，如海口、蘭州、南寧和呼和浩特等地辦卡後，不能立即退

卡，南寧須等到 3個月後才能退卡，海口、蘭州、呼和浩特須等到半年（6個

月），且南寧還要求至少劃卡消費 3次才能退卡。 

2．辦卡押金（工本費）數額標準不一。本次體驗發現，36個城市中，除拉薩

外，其他城市均收取一定費用：一些城市收取押金，數額在 10-30元不等（異



形卡及紀念卡另有更高額度收費標準）；一些城市還在辦卡或退卡過程中收取

工本費，數額 6-15元不等。 

3．多數城市押金、餘額退還難。體驗員通過模擬“完好的公交卡”和“破損的

公交卡”兩種情景，分別進行退卡服務。本次體驗發現，消費者辦理退卡時，

押金或餘額部分不退的情況較為普遍，特別是當卡片有破損情況時，多數城市

押金（工本費）分文不退。具體情況如下： 

 

情景

一：完

好的公

交卡 

押金（工本費）、

餘額均可退 

北京、上海、大連、寧波、廈門、瀋陽、濟

南、廣州、石家莊、鄭州、長沙、昆明 

退部分押金（工本

費）、退餘額 

重慶、哈爾濱、杭州、武漢、太原、貴陽、

西寧 

押金（工本費）不

退、退餘額 

青島、長春（另收 3元手續費）、銀川、烏

魯木齊 

情景

二： 

破損的

公交卡 

押金（工本費）、

餘額均可退 

大連（判定為非人為損壞）、濟南（缺角，

卡面損壞不嚴重）、廣州（邊角折疊，卡面

損壞不嚴重） 

退部分押金（工本

費）和餘額 
上海、廈門、石家莊、太原、鄭州 

押金（工本費）不

退，退餘額 

北京、寧波、深圳、長春（另收 3元手續

費）、瀋陽、武漢、昆明、福州、長沙、海

口、西寧、銀川、呼和浩特 

押金（工本費）不

退，餘額轉新卡

（換資） 

青島、哈爾濱、杭州、貴陽、烏魯木齊 

押金（工本費）和

餘額均不退 
重慶（中間折損，卡號不清無法識別） 

 

注： 

1.破損卡的卡面雖然有損壞甚至不可讀，但是卡號完整（重慶除外，重慶卡面

破損嚴重，卡號不完整）。 

2. 本次體驗中，天津、西安、深圳辦理的兩張卡均為紀念卡；合肥辦理的兩張

卡為交付工本費金融 IC卡；成都辦理的兩張卡，一張為紀念卡，一張為異形



卡，長春辦理一張異形卡，廈門辦理一張異形卡，重慶辦理一張異形卡，其餘

城市均為普通卡。 

3. 天津紀念卡不可退，深圳紀念卡不可退（訪問員用自己深圳通辦理破損卡退

卡業務），西安紀念卡不可退，成都紀念卡和異形卡不可退，南昌、合肥、南

京不退卡，拉薩未收押金破損卡卡需交 30可轉餘額至新卡、完好卡不退卡，福

州工作人員建議完好卡卡內餘額用完再退，南寧 3個月且 3次消費後可退卡，

海口完好卡 6個月後可退卡，蘭州 6個月以內不可退，呼和浩特完好卡 6個月

後可退。 

4.部分城市公交卡服務資訊公示管道單一，個別城市實際操作與公示情況不

符。本次體驗中，多數城市可通過互聯網或服務網點查詢公交卡辦卡退卡服務

及常見問題解釋等資訊，但仍有 6個城市通過互聯網管道難以查詢相關資訊，

查詢便利性較差。個別城市儘管在公交官方網站公示了辦卡退卡管理辦法，但

服務網點的實際操作與公示內容出入較大。如天津市城市卡官網公佈了發行可

退押金卡，但體驗員在兩個服務網點實際體驗時，均無該卡種出售；後續暗訪

時發現，天津市內多個網點無法辦理可退押金卡。此外，一些城市的服務網點

受理退卡業務時，沒有可供雙方具體參考的明確判定標準，僅依據工作人員的

主觀判斷，工作隨意性較大。 

5．公交卡服務規定中不合理條款較多。根據對各城市公交卡服務相關規定的文

本分析結果，多數城市存在損害消費者合法權益的條款和內容。主要情況有：

一是多數城市辦理公交卡需收取押金（工本費），不同城市間金額差異較大，

且押金數額設定缺乏合理依據。二是部分城市通過設立租金、服務費、手續

費、維護費、折舊費等收費專案，規避“押金”責任，涉嫌向用戶單獨收取不

合理費用 。三是部分城市對公交卡充值金額設定額度限定，如充值金額須在

20元、50元以上或者是 10元的整數倍等 ，涉嫌侵犯消費者的選擇權。四是部

分城市以不合理的約束性條件限制消費者自由退資、退卡權利，如規定，卡內

餘額少於或多於一定數額不能退，非記名卡、聯名卡等特定類型不可退，或須

持卡滿 30天方可退卡，以及無售卡小票及最近期充值記錄不予辦理退卡等 。

五是部分城市的公交卡服務規定中含有或變相含有“最終解釋權歸**公司所

有”條款，違反了《合同法》等相關法律法規的規定，屬於無效條款 。 

6.部分城市網點工作人員服務意識不足。體驗員辦卡時，部分城市公交服務網

點工作人員未就辦卡退卡的重要事項履行明確告知義務，服務意識明顯欠缺。

如，體驗員在成都市武侯區某服務網點申請辦卡時，工作人員並未和體驗員溝

通其所需卡種，直到卡片被啟動後才知悉此卡種無法退卡。 



7.超過六成的城市可辦理實名制公交卡。在實際體驗中，36個城市有 23個城

市可辦理公交實名卡。對於公交卡實名制的意願，在被調查的 1,080個消費者

中，76.6%的受訪者表示支持公交卡實名制；其餘 23.3%的受訪者表示不支持公

交卡實名制，這部分受訪者主要是擔心實名卡丟失後可能導致消費者個人資訊

洩露。 

 

二、服務滿意度調查主要結果 

 

（一）消費者對辦卡退卡服務總體評價一般 

  本次調查共在 36個城市調查訪問了 1,080位消費者，調查分別從申辦、充

值、退卡和換卡四個方面展開。從滿意度評價來看，充值部分得分最高，為 78

分，其次是申辦部分 76.7分，退卡和換卡得分相近，分別為 74.7分和 74.8

分，各項得分處於中等水準，評價結果一般，說明公交卡服務還有很大的改進

空間。具體情況如下： 

1.辦卡服務情況。調查從服務態度、服務速度、服務時間便利性、辦理管道便

捷性、辦理管道多樣性進行評分，辦卡服務滿意度總體得分為 76.7分。根據受

訪者的資訊回饋，希望公交服務企業適當增加辦卡網點和服務人員，合理調整

服務時間，做好資訊提示公示，創造條件儘早開通線上營業廳，提高服務的便

捷性。 

 



2.充值服務情況。調查從服務態度、服務速度、服務時間便利性、辦理管道便

捷性、辦理管道多樣性進行評分，充值服務滿意度總體得分 78.0分，其中辦理

管道多樣性方面得分相對較低，僅為 76.2分。 

 

3.退卡服務情況。調查從服務態度、服務速度、服務時間方便性、退款及時

性、辦理過程複雜性、提交資料便捷性、收費合理性、辦理管道多樣性進行評

分，得分最高的是“服務態度”76.5分，得分最低的是“辦理管道多樣

性”72.9分，退卡服務滿意度總體得分 74.7 分。多數受訪者表示，希望公交

服務企業增加退卡服務網點或業務受理管道，而不應將退卡服務僅限定在少數

幾個服務網點 。 

 

4.換卡服務情況。調查從服務態度、服務速度、轉款及時性、服務時間方便

性、提交資料便捷性、辦理過程複雜性、收費合理性、辦理管道多樣性進行評

分，換卡服務滿意度總體得分為 74.8分，受訪者對換卡服務的訴求與退卡服務

類似。 



 

 

（二）滿意度調查主要結果 

1.公示管道與公示內容滿意度相對較低。根據本次滿意度調查資料測算，“公

示管道”得分與“公示內容”得分相近，分別為 72.5分、72.7分，與其他指

標橫向比較，得分相對較低。對於公示內容，受訪者主要反映的問題是，服務

網點公示內容不全面，公佈資訊不透明，容易導致消費者對相關規定內容誤

解。 

2.收取工本費（押金）滿意度相對最低。根據調查結果，受訪者對“收取工本

費（押金）”指標的滿意度得分僅為 70分，為滿意度調查得分最低指標。部分

受訪者表示押金收費過高，當公交卡遺失或因故折損後，押金很難贖回。根據

調查結果，絕大多數受訪者希望“不收取押金”或“適當收取並可以退還押

金”。而對於“押金”收取額度，選擇支持 5-10元區間的比例最高，占總體的

43.5%。 

 

3.消費者希望公交卡實現功能多樣化。公交卡功能多樣化是指交通卡除承載基

本的城市公交、地鐵出行支付功能外，還附加其他消費支付功能。根據本次調

查結果，公交卡功能多樣性得分為 75.9分。對於新增功能，受訪者主要希望增



加計程車出行結算支付以及電子快捷支付等功能，讓城市交通出行真正實現

“一卡通”。 

4.四分之三的受訪者支援公交卡實名制。從調查結果來看，支持實名制占總人

數的 76.6%。分城市來看，銀川、南寧和呼和浩特受訪者支持實名制的比例相

對較高；上海、海口、寧波的受訪者反對實名制的比例相對較高。對於反對實

名制的原因，主要是擔心卡片丟失後容易導致個人資訊洩露，且補辦程式太麻

煩。 

 

 

三、結論與建議 

  今年 4月 7日，國家工商總局發佈關於公用企業限制競爭和壟斷行為突出

問題的公告，並決定自 2016年 4-10月在全國範圍內開展集中整治公用企業限

制競爭和壟斷行為專項執法行動。公告指出，公共交通企業明顯問題有三點：

一是用戶初次申領公交 IC卡時，公交公司收取或變相收取明顯高於成本價的工

本費或押金；二是強制或變相強制乘客購買意外傷害保險；三是在辦理公交 IC

卡時，強制或變相強制乘客接受其指定的經營者提供的延伸服務或濫收費用。

本次體驗式調查結果表明，上述問題在一些城市的公共交通企業中仍然存在，

損害了消費者的合法權益。為督促公交服務企業重視消費者權益保護，中國消

費者協會建議： 

 

（一）政府相關部門要強化監督管理，督促公交服務企業誠實守信、依法經

營。本次體驗式調查結果顯示，一些的公交服務規定中存在損害消費者合法權

益的不合理條款，在實際體驗中有的還涉嫌濫收費用、強制消費；一些城市公

交服務企業無視國家相關規定，涉嫌收取或變相收取遠高於公交卡成本費的押



金（工本費）的情況，消費者對於較高額度收取公交卡押金（工本費）的行為

意見較大。為此，建議政府有關部門，一方面要認真梳理城市公共交通領域的

各項規章制度，配套制定符合“公交優先”理念的保障措施，及時清理公交服

務企業損害消費者合法權益的不合理規定；另一方面要加強交通、城建、規

劃、物價、工商等相關部門的聯合治理，嚴肅查處公交服務企業收取和變相收

取不合理費用的違規行為，督促公交服務企業依法做好服務消費者的各項工

作。 

 

（二）公交服務企業應當堅持公共服務屬性，自覺提供優質、高效、便捷服

務。本次體驗式調查結果表明，公交卡辦卡容易退卡難問題在各城市普遍存

在，充值管道單一、退換卡網點少、退卡限制條件多、退款到賬期長等問題仍

然困擾著消費者。為此，希望公交服務企業，一是要堅持和體現公交服務企業

“公共服務”屬性，從更好服務百姓綠色出行角度，優化服務網點、增設服務

管道、調整服務時間、豐富服務內容，滿足消費者多樣化的服務需求，將城市

公交系統真正建設成為便民、惠民的民生工程；二是要積極推進公交服務的規

範化和標準化，清除公交服務規定中的不合理條款，並做好相關服務規定和服

務內容的公示，主動接受社會各方面的監督；三是要強化人員的綜合管理和業

務培訓，不斷強化員工的服務意識和責任意識，依法規範服務收費行為，耐心

解答消費者疑惑、積極回應消費者訴求、提供人性化服務，打造公交服務企業

服務為民的良好視窗形象。 

 

（三）宣導綠色出行、公交出行，養成良好的辦卡用卡習慣。目前，“公交優

先”理念正深入千家萬戶。完善的公共交通服務是保障城市暢通和居民便捷出

行的基礎。作為參與城市交通的消費者，應儘量選擇綠色出行、公交出行。同

時，提醒廣大消費者：一是在辦理和使用公交卡前，通過官方網站、熱線電話

或服務視窗等管道瞭解當地公交卡辦理、使用和管理的有關規定，避免因不瞭

解相關資訊造成不必要的損失。二是要結合所在城市狀況和自身實際需求，辦

理適合自己的公交卡卡種，不要高額充值，卡內餘額保持適當水準；三是養成

良好的用卡習慣，妥善使用和保管好卡片，減少磨損、彎折等情況發生，以免

影響換卡、退卡；四是要強化維權意識，依法維護自身權益，如發現不合理服

務條款或工作人員不按照規範辦法操作，應留存好相關憑證，及時向政府有關

部門或當地消費者協會投訴反映。 

 


